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53號

原        告  垣榮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  代理人  黃仲彬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  代理人  陳傳中律師

被        告  卓盛農產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兼法定代理人  陣榮昌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

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伍拾貳萬柒仟元，及自民國113

年10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一）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事

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5條

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本件被告2人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本

院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之情

事，爰依原告之聲請而為一造辯論之判決，先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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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法定代理人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

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又第168

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

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

事訴訟法第170條及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法定

代理人原為陳傳中，然於訴訟中已變更為黃仲彬，有原告

公司變更登記表可參（見本院卷第27頁），並由原告法定

代理人黃仲彬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25頁），經

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

者。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七、不甚礙

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

2款、第3款及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原支付命令聲

請狀所為聲明乃請求被告2人連帶給付原告157萬2000元，

及自本聲請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等語（見支付命令案卷第8頁）；嗣另經原

告具狀撤回對陣榮昌之起訴，並請求刪除連帶債務部分等

情（見支付命令案卷第37頁）；惟原告又於民國113年9月

27日本院審理中具民事訴之變更追加聲請狀追加陣榮昌為

被告，並變更聲明為請求被告2人連帶給付原告152萬7000

元，及自本聲請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等語（見本院卷第47頁）。核原告請

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且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亦不

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依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被告卓盛農產有限公司（原名為布達佩斯實業有

限公司，下稱卓盛公司）之負責人即被告陣榮昌明知其自己

與卓盛公司並無購買日本麝香葡萄之能力及資力，竟於112

年9月16日向當時前往參觀之原告法定代理人陳傳中佯稱被

告卓盛公司為水果大盤商，有議價能力，而得以卓盛公司名

義代原告向專營臺灣進口水果之金果貿易股份有限公司（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稱金果公司）洽商，委由金果公司自日本進口麝香葡萄，且

因卓盛公司為金果公司長期往來之廠商，以卓盛公司名義洽

談，得以便宜價格取得大批日本麝香葡萄，則原告公司未來

當可在市場上取得價格上之競爭優勢等語，致原告因眼見被

告卓盛公司確實頗具規模，不僅員工達20人上下，公司所在

位置設於臺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新竹分社內，所述上情當非

虛妄，因此陷於錯誤，而與被告陣榮昌商定由被告卓盛公司

以每箱麝香葡萄約新臺幣（下同）470元之價格，海運進口1

0804箱（合計價格為509萬4800元），預計於同年10月中旬

陸續進貨交予原告，且由原告先行給付3成價款為條件而成

交。兩造議定後，原告業已於同年9月18日及19日先後線上

轉帳匯款52萬7000元及100萬元（合計152萬7000元）予被告

卓盛公司。然被告卓盛公司收取上開款項後，則未曾依約向

金果公司購買日本麝香葡萄，且於交期屆至後，被告均完全

無法履約，幾經原告催討無果，始知悉受騙。基上，被告陣

榮昌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公司法第23條等規定，當因

涉詐欺取財而構成侵權行為，又被告陣榮昌為被告卓盛公司

之董事，依公司法第8條規定，其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有違

反法令，致原告公司受有損害，當與被告卓盛公司擔負連帶

賠償責任。又被告卓盛公司既係經其代表人即被告陣榮昌之

活動而追求並獲取利益，自應就被告陣榮昌出售麝香葡萄之

組織活動而負其損害賠償責任，亦應有民法第184條侵權行

為規定之適用，故被告2人應構成共同侵權行為，當連帶賠

償原告上開款項甚明，為此請求判決如主文所示等語。並聲

明：求為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三、被告經本院為合法通知，雖未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中到庭；

惟據其前所提聲明異議狀略以：原告所請與事實不符，為此

提出異議等語。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查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據原告提出與伊所述相符之被告卓

盛公司街景地圖、原告轉帳交易明細及被告陣榮昌簽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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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之簽回單、兩造公司登記資料等為證（見支付命令案卷

第11至29頁），而被告前僅曾提出聲明異議狀空言辯稱原

告主張與事實不符等情，惟對於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於相

當時期受合法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

準備書狀爭執，是本院依調查證據之結果，堪信原告上開

主張，洵屬真實。

（二）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

於他人之損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民法第18

4條第1項前段及第28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公司負責人對於

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

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亦有明

定。經查，依原告所提由被告陣榮昌出具之送金通知簽回

單（見支付命令案卷第15頁）以觀，既可見被告陣榮昌係

以被告卓盛公司前身布達佩斯實業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

名義簽立並交付該簽回單予原告收執，足見被告陣榮昌係

以被告卓盛公司代表人名義與原告為上開商議內容且要求

原告給付上開購買日本麝香葡萄之款項，當係代表被告卓

盛公司向原告佯稱被告卓盛公司有能力委請金果公司購入

上開日本麝香葡萄後為交付，而以被告卓盛公司法定代理

人名義與原告締約，核屬執行職務之行為無疑。從而，被

告陣榮昌以此方式詐騙原告交付上開款項，致原告受有損

害，即屬被告卓盛公司之侵權行為，則原告依民法第184

條等上開規定，請求被告卓盛公司應與被告陣榮昌連帶賠

償損害，當屬有據，應予准許。綜上，原告依公司法第23

條第2項、第184條等規定請求被告卓盛公司負責人即被告

陣榮昌與被告卓盛公司連帶賠償，主張被告2人應連帶給

付原告152萬7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

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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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

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

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

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從而，原告就上

開款項請求被告加計給付自民事訴之變更追加聲請狀繕本

送達之翌日起即自113年10月25日起（113年10月14日寄存

送達，經10日發生效力，見本院卷第73至75頁）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與前揭規定，核無

不合，應予准許。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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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伍拾貳萬柒仟元，及自民國113年10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一）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事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本件被告2人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之情事，爰依原告之聲請而為一造辯論之判決，先予敘明。
（二）按法定代理人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又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70條及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法定代理人原為陳傳中，然於訴訟中已變更為黃仲彬，有原告公司變更登記表可參（見本院卷第27頁），並由原告法定代理人黃仲彬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25頁），經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七、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及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原支付命令聲請狀所為聲明乃請求被告2人連帶給付原告157萬2000元，及自本聲請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等語（見支付命令案卷第8頁）；嗣另經原告具狀撤回對陣榮昌之起訴，並請求刪除連帶債務部分等情（見支付命令案卷第37頁）；惟原告又於民國113年9月27日本院審理中具民事訴之變更追加聲請狀追加陣榮昌為被告，並變更聲明為請求被告2人連帶給付原告152萬7000元，及自本聲請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等語（見本院卷第47頁）。核原告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且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亦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依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被告卓盛農產有限公司（原名為布達佩斯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卓盛公司）之負責人即被告陣榮昌明知其自己與卓盛公司並無購買日本麝香葡萄之能力及資力，竟於112年9月16日向當時前往參觀之原告法定代理人陳傳中佯稱被告卓盛公司為水果大盤商，有議價能力，而得以卓盛公司名義代原告向專營臺灣進口水果之金果貿易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果公司）洽商，委由金果公司自日本進口麝香葡萄，且因卓盛公司為金果公司長期往來之廠商，以卓盛公司名義洽談，得以便宜價格取得大批日本麝香葡萄，則原告公司未來當可在市場上取得價格上之競爭優勢等語，致原告因眼見被告卓盛公司確實頗具規模，不僅員工達20人上下，公司所在位置設於臺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新竹分社內，所述上情當非虛妄，因此陷於錯誤，而與被告陣榮昌商定由被告卓盛公司以每箱麝香葡萄約新臺幣（下同）470元之價格，海運進口10804箱（合計價格為509萬4800元），預計於同年10月中旬陸續進貨交予原告，且由原告先行給付3成價款為條件而成交。兩造議定後，原告業已於同年9月18日及19日先後線上轉帳匯款52萬7000元及100萬元（合計152萬7000元）予被告卓盛公司。然被告卓盛公司收取上開款項後，則未曾依約向金果公司購買日本麝香葡萄，且於交期屆至後，被告均完全無法履約，幾經原告催討無果，始知悉受騙。基上，被告陣榮昌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公司法第23條等規定，當因涉詐欺取財而構成侵權行為，又被告陣榮昌為被告卓盛公司之董事，依公司法第8條規定，其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有違反法令，致原告公司受有損害，當與被告卓盛公司擔負連帶賠償責任。又被告卓盛公司既係經其代表人即被告陣榮昌之活動而追求並獲取利益，自應就被告陣榮昌出售麝香葡萄之組織活動而負其損害賠償責任，亦應有民法第184條侵權行為規定之適用，故被告2人應構成共同侵權行為，當連帶賠償原告上開款項甚明，為此請求判決如主文所示等語。並聲明：求為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三、被告經本院為合法通知，雖未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中到庭；惟據其前所提聲明異議狀略以：原告所請與事實不符，為此提出異議等語。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查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據原告提出與伊所述相符之被告卓盛公司街景地圖、原告轉帳交易明細及被告陣榮昌簽名用印之簽回單、兩造公司登記資料等為證（見支付命令案卷第11至29頁），而被告前僅曾提出聲明異議狀空言辯稱原告主張與事實不符等情，惟對於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是本院依調查證據之結果，堪信原告上開主張，洵屬真實。
（二）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28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亦有明定。經查，依原告所提由被告陣榮昌出具之送金通知簽回單（見支付命令案卷第15頁）以觀，既可見被告陣榮昌係以被告卓盛公司前身布達佩斯實業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名義簽立並交付該簽回單予原告收執，足見被告陣榮昌係以被告卓盛公司代表人名義與原告為上開商議內容且要求原告給付上開購買日本麝香葡萄之款項，當係代表被告卓盛公司向原告佯稱被告卓盛公司有能力委請金果公司購入上開日本麝香葡萄後為交付，而以被告卓盛公司法定代理人名義與原告締約，核屬執行職務之行為無疑。從而，被告陣榮昌以此方式詐騙原告交付上開款項，致原告受有損害，即屬被告卓盛公司之侵權行為，則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等上開規定，請求被告卓盛公司應與被告陣榮昌連帶賠償損害，當屬有據，應予准許。綜上，原告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第184條等規定請求被告卓盛公司負責人即被告陣榮昌與被告卓盛公司連帶賠償，主張被告2人應連帶給付原告152萬7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從而，原告就上開款項請求被告加計給付自民事訴之變更追加聲請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即自113年10月25日起（113年10月14日寄存送達，經10日發生效力，見本院卷第73至75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與前揭規定，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53號
原        告  垣榮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  代理人  黃仲彬




訴訟  代理人  陳傳中律師
被        告  卓盛農產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陣榮昌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
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伍拾貳萬柒仟元，及自民國113
年10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一）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事
      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5條
      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本件被告2人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本
      院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之情
      事，爰依原告之聲請而為一造辯論之判決，先予敘明。
（二）按法定代理人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
      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又第168
      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
      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
      事訴訟法第170條及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法定
      代理人原為陳傳中，然於訴訟中已變更為黃仲彬，有原告
      公司變更登記表可參（見本院卷第27頁），並由原告法定
      代理人黃仲彬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25頁），經
      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
      者。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七、不甚礙
      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
      2款、第3款及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原支付命令聲
      請狀所為聲明乃請求被告2人連帶給付原告157萬2000元，
      及自本聲請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等語（見支付命令案卷第8頁）；嗣另經原
      告具狀撤回對陣榮昌之起訴，並請求刪除連帶債務部分等
      情（見支付命令案卷第37頁）；惟原告又於民國113年9月
      27日本院審理中具民事訴之變更追加聲請狀追加陣榮昌為
      被告，並變更聲明為請求被告2人連帶給付原告152萬7000
      元，及自本聲請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等語（見本院卷第47頁）。核原告請
      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且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亦不
      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依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被告卓盛農產有限公司（原名為布達佩斯實業有
    限公司，下稱卓盛公司）之負責人即被告陣榮昌明知其自己
    與卓盛公司並無購買日本麝香葡萄之能力及資力，竟於112
    年9月16日向當時前往參觀之原告法定代理人陳傳中佯稱被
    告卓盛公司為水果大盤商，有議價能力，而得以卓盛公司名
    義代原告向專營臺灣進口水果之金果貿易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金果公司）洽商，委由金果公司自日本進口麝香葡萄，且
    因卓盛公司為金果公司長期往來之廠商，以卓盛公司名義洽
    談，得以便宜價格取得大批日本麝香葡萄，則原告公司未來
    當可在市場上取得價格上之競爭優勢等語，致原告因眼見被
    告卓盛公司確實頗具規模，不僅員工達20人上下，公司所在
    位置設於臺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新竹分社內，所述上情當非
    虛妄，因此陷於錯誤，而與被告陣榮昌商定由被告卓盛公司
    以每箱麝香葡萄約新臺幣（下同）470元之價格，海運進口1
    0804箱（合計價格為509萬4800元），預計於同年10月中旬
    陸續進貨交予原告，且由原告先行給付3成價款為條件而成
    交。兩造議定後，原告業已於同年9月18日及19日先後線上
    轉帳匯款52萬7000元及100萬元（合計152萬7000元）予被告
    卓盛公司。然被告卓盛公司收取上開款項後，則未曾依約向
    金果公司購買日本麝香葡萄，且於交期屆至後，被告均完全
    無法履約，幾經原告催討無果，始知悉受騙。基上，被告陣
    榮昌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公司法第23條等規定，當因
    涉詐欺取財而構成侵權行為，又被告陣榮昌為被告卓盛公司
    之董事，依公司法第8條規定，其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有違
    反法令，致原告公司受有損害，當與被告卓盛公司擔負連帶
    賠償責任。又被告卓盛公司既係經其代表人即被告陣榮昌之
    活動而追求並獲取利益，自應就被告陣榮昌出售麝香葡萄之
    組織活動而負其損害賠償責任，亦應有民法第184條侵權行
    為規定之適用，故被告2人應構成共同侵權行為，當連帶賠
    償原告上開款項甚明，為此請求判決如主文所示等語。並聲
    明：求為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三、被告經本院為合法通知，雖未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中到庭；
    惟據其前所提聲明異議狀略以：原告所請與事實不符，為此
    提出異議等語。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查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據原告提出與伊所述相符之被告卓
      盛公司街景地圖、原告轉帳交易明細及被告陣榮昌簽名用
      印之簽回單、兩造公司登記資料等為證（見支付命令案卷
      第11至29頁），而被告前僅曾提出聲明異議狀空言辯稱原
      告主張與事實不符等情，惟對於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於相
      當時期受合法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
      準備書狀爭執，是本院依調查證據之結果，堪信原告上開
      主張，洵屬真實。
（二）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
      於他人之損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民法第18
      4條第1項前段及第28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公司負責人對於
      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
      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亦有明
      定。經查，依原告所提由被告陣榮昌出具之送金通知簽回
      單（見支付命令案卷第15頁）以觀，既可見被告陣榮昌係
      以被告卓盛公司前身布達佩斯實業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
      名義簽立並交付該簽回單予原告收執，足見被告陣榮昌係
      以被告卓盛公司代表人名義與原告為上開商議內容且要求
      原告給付上開購買日本麝香葡萄之款項，當係代表被告卓
      盛公司向原告佯稱被告卓盛公司有能力委請金果公司購入
      上開日本麝香葡萄後為交付，而以被告卓盛公司法定代理
      人名義與原告締約，核屬執行職務之行為無疑。從而，被
      告陣榮昌以此方式詐騙原告交付上開款項，致原告受有損
      害，即屬被告卓盛公司之侵權行為，則原告依民法第184
      條等上開規定，請求被告卓盛公司應與被告陣榮昌連帶賠
      償損害，當屬有據，應予准許。綜上，原告依公司法第23
      條第2項、第184條等規定請求被告卓盛公司負責人即被告
      陣榮昌與被告卓盛公司連帶賠償，主張被告2人應連帶給
      付原告152萬7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
      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
      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
      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
      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
      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從而，原告就上
      開款項請求被告加計給付自民事訴之變更追加聲請狀繕本
      送達之翌日起即自113年10月25日起（113年10月14日寄存
      送達，經10日發生效力，見本院卷第73至75頁）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與前揭規定，核無
      不合，應予准許。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53號
原        告  垣榮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  代理人  黃仲彬




訴訟  代理人  陳傳中律師
被        告  卓盛農產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陣榮昌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伍拾貳萬柒仟元，及自民國113年10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一）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事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本件被告2人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之情事，爰依原告之聲請而為一造辯論之判決，先予敘明。
（二）按法定代理人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又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70條及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法定代理人原為陳傳中，然於訴訟中已變更為黃仲彬，有原告公司變更登記表可參（見本院卷第27頁），並由原告法定代理人黃仲彬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25頁），經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七、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及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原支付命令聲請狀所為聲明乃請求被告2人連帶給付原告157萬2000元，及自本聲請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等語（見支付命令案卷第8頁）；嗣另經原告具狀撤回對陣榮昌之起訴，並請求刪除連帶債務部分等情（見支付命令案卷第37頁）；惟原告又於民國113年9月27日本院審理中具民事訴之變更追加聲請狀追加陣榮昌為被告，並變更聲明為請求被告2人連帶給付原告152萬7000元，及自本聲請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等語（見本院卷第47頁）。核原告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且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亦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依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被告卓盛農產有限公司（原名為布達佩斯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卓盛公司）之負責人即被告陣榮昌明知其自己與卓盛公司並無購買日本麝香葡萄之能力及資力，竟於112年9月16日向當時前往參觀之原告法定代理人陳傳中佯稱被告卓盛公司為水果大盤商，有議價能力，而得以卓盛公司名義代原告向專營臺灣進口水果之金果貿易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果公司）洽商，委由金果公司自日本進口麝香葡萄，且因卓盛公司為金果公司長期往來之廠商，以卓盛公司名義洽談，得以便宜價格取得大批日本麝香葡萄，則原告公司未來當可在市場上取得價格上之競爭優勢等語，致原告因眼見被告卓盛公司確實頗具規模，不僅員工達20人上下，公司所在位置設於臺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新竹分社內，所述上情當非虛妄，因此陷於錯誤，而與被告陣榮昌商定由被告卓盛公司以每箱麝香葡萄約新臺幣（下同）470元之價格，海運進口10804箱（合計價格為509萬4800元），預計於同年10月中旬陸續進貨交予原告，且由原告先行給付3成價款為條件而成交。兩造議定後，原告業已於同年9月18日及19日先後線上轉帳匯款52萬7000元及100萬元（合計152萬7000元）予被告卓盛公司。然被告卓盛公司收取上開款項後，則未曾依約向金果公司購買日本麝香葡萄，且於交期屆至後，被告均完全無法履約，幾經原告催討無果，始知悉受騙。基上，被告陣榮昌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公司法第23條等規定，當因涉詐欺取財而構成侵權行為，又被告陣榮昌為被告卓盛公司之董事，依公司法第8條規定，其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有違反法令，致原告公司受有損害，當與被告卓盛公司擔負連帶賠償責任。又被告卓盛公司既係經其代表人即被告陣榮昌之活動而追求並獲取利益，自應就被告陣榮昌出售麝香葡萄之組織活動而負其損害賠償責任，亦應有民法第184條侵權行為規定之適用，故被告2人應構成共同侵權行為，當連帶賠償原告上開款項甚明，為此請求判決如主文所示等語。並聲明：求為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三、被告經本院為合法通知，雖未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中到庭；惟據其前所提聲明異議狀略以：原告所請與事實不符，為此提出異議等語。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查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據原告提出與伊所述相符之被告卓盛公司街景地圖、原告轉帳交易明細及被告陣榮昌簽名用印之簽回單、兩造公司登記資料等為證（見支付命令案卷第11至29頁），而被告前僅曾提出聲明異議狀空言辯稱原告主張與事實不符等情，惟對於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是本院依調查證據之結果，堪信原告上開主張，洵屬真實。
（二）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28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亦有明定。經查，依原告所提由被告陣榮昌出具之送金通知簽回單（見支付命令案卷第15頁）以觀，既可見被告陣榮昌係以被告卓盛公司前身布達佩斯實業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名義簽立並交付該簽回單予原告收執，足見被告陣榮昌係以被告卓盛公司代表人名義與原告為上開商議內容且要求原告給付上開購買日本麝香葡萄之款項，當係代表被告卓盛公司向原告佯稱被告卓盛公司有能力委請金果公司購入上開日本麝香葡萄後為交付，而以被告卓盛公司法定代理人名義與原告締約，核屬執行職務之行為無疑。從而，被告陣榮昌以此方式詐騙原告交付上開款項，致原告受有損害，即屬被告卓盛公司之侵權行為，則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等上開規定，請求被告卓盛公司應與被告陣榮昌連帶賠償損害，當屬有據，應予准許。綜上，原告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第184條等規定請求被告卓盛公司負責人即被告陣榮昌與被告卓盛公司連帶賠償，主張被告2人應連帶給付原告152萬7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從而，原告就上開款項請求被告加計給付自民事訴之變更追加聲請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即自113年10月25日起（113年10月14日寄存送達，經10日發生效力，見本院卷第73至75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與前揭規定，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